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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電子遊戲直播成為蓬勃發展的傳播領域。本研究重點關

注提供電子遊戲現場化、連續播送的遊戲主播和直播公會的關係，並

結合「玩工」理論框架、情感勞動和情動勞動理論，發掘中國大陸直

播公會中遊戲主播的勞動性質。本文採取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研

究方法，基於某大型直播平台的主播社群和相關主播獲取研究語料。

研究發現，直播公會中遊戲主播的勞動性質有六種主要類型：模仿、

公會依賴、生存、公會介入、對抗、欲望型。直播公會作為中介化組

織，通過對主播薪資勞酬、生產資料控制實施勞動約束，從而整體性

影響主播的數字勞動過程。在情感勞動範疇中，隨著公會控制程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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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主播成為不穩定的「玩工」。在情動勞動範疇中，主播將自己作為

「遊戲玩家」，肯定個體的欲望，發揮由其帶來的自主性。研究認為，

直播公會對遊戲主播的組織控制行為中存在明顯的中介權力現象，遊

戲主播通過情動勞動對直播公會控制作出一定調適和反抗。遊戲媒介

展現出越來越強大的社會影響。基於遊戲的特質和遊戲主播兼具勞

工、玩工的雙重身份，本研究揭示的直播公會與遊戲主播的三種勞動

控制關係旨在提示中介化組織控制與數字勞動的高度複雜性。

關鍵詞：直播公會、遊戲主播、中介化組織、數字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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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ive streaming of video games has become a booming field 

of communica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e 

streamers who provide continuous on-site broadcasts of video games and live 

streaming guilds. It also combin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laybour” 

with theories of emotional labor and affective labor to explain the work-driven 

nature of game streamers in live streaming guild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paper deploy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obtains research materials based on streamer communities 

and relevant streamers on a large live streaming platform. The findings reveal 

six core aspects of the labor of game streamers in live streaming guilds: 

imitation, guild dependence, survival, guild intervention, confrontation, and 

Jun XIAO (Professor,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study. Email: xiaojunemails@whu.edu.cn

Linhai YU (Ph.D. Student in Digital Med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digit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game 
research. Email: iamfishyu@foxmail.com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1 March 2024. Accepted on 3 July 2025.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4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5期（2026）

desire. As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live streaming guilds implement labor 

constraints by controlling the salaries and remuneration of streamers and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us affecting the entire digital labor process of streamers. 

In the emotional labor category, as the degree of guild control increases, 

streamers become unstable playbour. In the affective labor category, streamers 

regard themselves as game players, affirm their individual desires, and exert the 

autonomy brought by them. The research indicates an obvious phenomenon of 

intermediary power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rol behavior of live streaming 

guilds over game streamers, while game streamers make certain adjustments 

and carry out various forms of resistance to the control of live streaming guilds 

through affective labor. As the gaming medium demonstrates increasingly 

potent social impact, this research interrogates the labor dynamics within. 

Predicated on the unique affordances of games and the hybrid status of 

streamers as laborers and playbours,we delineate three distinct labor control 

mechanisms utilized by streaming guilds. This analysis serves to illuminate the 

intricate nature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al control within the realm of 

digital labor.

Keywords: streaming guild, game streamer,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digit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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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大陸的電子遊戲和勞動研究有其獨特的歷史語境，這與相關產

業和產品的發展歷程、社會接受與倫理規範密切相關。自1989年開

始，官方話語描述電子遊戲是「電子可卡因」、「洪水猛獸」、「精神鴉

片」、「電子毒品」，類似對電子遊戲強烈的「污名化建構」持續了數十年

（何威、曹書樂，2018：74）。2000年代以來，網絡遊戲、電子競技、

手機遊戲已廣泛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玩家群體、產業規模日漸龐

大，官方話語將遊戲產業嵌入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推動文化產業振興的

新語境中。2023年7月，中國音數協遊戲工委連續發佈《2023年1–6月

中國遊戲產業報告》、《2023年1–6月中國電競產業報告》，將電子遊戲

和電子競技作為「國家大力發展數字經濟」背景下的重要產業，確定「規

範化、精品化、多元化和國際化」的發展方向。1
2023年杭州亞運會

上，電子競技首次成為正式競賽項目，2並於抖音等國內平台進行轉

播，電子遊戲直播成為蓬勃發展的傳播領域。2024年7月31日，中國

官方機構發佈「網絡主播」等19個新職業信息，首次給予網絡主播官方

定義，即基於互聯網，以直播、實時交流互動、上傳音視頻節目等形

式發聲、出鏡，提供網絡表演、視聽信息服務的人員。3由此，網絡主

播成為國家承認、有具體職業標準的新職業。電子遊戲歷經三十多年

的發展，也作為新經濟引擎、新行業、新文化被「正名」。

電子遊戲直播從2006年左右至今，歷經網絡化、數字化和平台化

的逐步演進。2006年，借著視頻點播網站的興起，以NeoTV為代表的

一些遊戲視頻網站誕生，它們自己製作節目，按照節目單進行播送，

對於一些重要的賽事，它們也會借助視頻點播網站的技術進行轉播。
2010年騰訊公司創建TGA（The Game Awards）平台，開始對WCG等重

要的電子競技賽事進行轉播。此後，網絡直播行業涉及的直播平台、

主播數量、行業營收等飛速發展，2014年，彈幕視頻網站AcFun旗下

的直播分享網站「生放送」改名鬥魚TV，開始專注電競直播業務；同

年，電競直播平台戰旗TV也上線，原本作為騰訊的賽事平台TGA也

推出了「隨星播」插件支持電子競技的個人直播（張志鵬，2015：25–

31）。截止2023年6月，《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現狀統計報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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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遊戲直播用戶規模已經達到2.98億人，較2022年12月增長3,188

萬人，佔網民整體的27.6%（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3：54）。當

下，遊戲的網絡直播形式主要是指網絡視頻直播，其特點是「現場實況

非剪輯和連續不間斷播送」（王蕾，2017：134）。而提供電子遊戲現場

化、連續播送的勞動主體即是「遊戲主播」，即本研究的核心對象。

隨著網絡直播的商業化進程不斷加深，主播的職業化、公會的興

起等現象應運而生（姚建華、陳曦，2019）。「直播公會」是在直播行業

發展成熟期出現的連接直播平台和遊戲主播的中介化機構，一般是在

平台扶持下的大型合作運營公司。直播公會一方面代理平台完成挖

掘、培訓和管理主播等工作，另一方面成為散落各處的大量主播的職

業經理人。早期公會由平台頭部主播牽頭成立，此後，公會發展成為

專業的主播經紀公司。隨著直播平台擴張，藝人經紀公司、網絡主播

公會等從事主播工作技能培養與管理的專業組織出現。平台專注於流

量導入和商業變現，主播人員的管理、運營以及培訓交由經紀公司或

公會完成（葉韋明、金一丹，2021：105）。公會作為行業的「再中介者」

和主播的「孵化器」（劉亭亭、楊曉兵，2022：106），把控著網絡主播從

進入行業到勞動生產的全過程，遊戲主播也不例外。可以說，遊戲主

播和其所隸屬的直播公會構成了勞動過程中不同的權力主體，成熟的

公會管理體系能夠通過「工業生產」、「塑造」主播。公會往往在資源分

配、合約、內容生產對主播施以不同程度的控制。有學者指出，公會

為主播提供直播技術、物質資金以及運作策略等支持，其經紀人會隱

蔽地與主播進行協同合作、共同表演和直播展演，根據簽約為主播剪

輯短視頻、配置運營、定期進行培訓、組織公會內部的PK賽和公會賽

等一系列活動以獲得更高的打賞（董晨宇、葉蓁，2021）。在對多頻道

網絡（multi-channel network, MCN）的研究中，Zhang和Tong（2024）發

現MCN與大量創作者簽訂經紀合同，有了這種合約，MCN在管理創

作者方面有了很大的靈活性。MCN不一定要聘請創作者作為全職員

工，但簽約創作者不能為其他競爭的MCN工作，他們需要支付高額賠

償金。除了簽約之外，公會還會嚴格控制主播的內容生產。學者指

出，直播平台建構和操縱的時間秩序，使MCN機構需要且能夠快速地

適應平台的「時間秩序規範」及其帶來的流量邏輯，展開標準化的內容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43

中介化組織控制與數字勞動

生產與分發流程，這是MCN機構專業性的體現（黃賀鉑，2021：91）。

上述研究對直播公會雖有提及，但尚未有較為系統化的論述，也未能

深入到公會運營的流程當中，本文基於參與式觀察，發現遊戲直播公

會進入行業的時間、運營經驗、運營水平等存在客觀差異，不同的運

營策略和公會內部生態亦會影響主播的勞動過程，公會是遊戲主播勞

動中不可忽視的一環。因此，本文試圖展開新的分析路徑，首次將遊

戲主播的勞動性質問題放置於作為中介化組織的直播公會中，進而揭

示新型的組織控制對數字勞動過程及勞動者情感的影響。

馬克思認為，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之前，勞動是人的自由自覺的

生命活動。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勞動性質就從「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

蛻變為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的強制活動」（袁傑，2016：29–30）。

由此可見，勞動性質是勞動過程中某些特徵的集中體現。本文將從遊

戲主播的角度出發，揭示直播公會中遊戲主播的勞動性質。具體而

言，將結合對相關勞動關係、勞動過程的研究發現，基於市場和工資

關係對暗含其中的勞動性質進行提煉。既有研究指出，電子遊戲作為

「後現代媒介」（東浩紀，2015：3–4），比傳統的視聽媒介擁有更多感官

維度的體驗，它重構著現實，激發著創造力和想像力，以自身的方式

完成寫實和敘事。在這種特殊的媒介性之上，遊戲玩家的遊玩動機也

是值得探討的話題：遊戲是自由的、自願的，不帶功利目的的，遊戲

為了「樂趣」，它是在理性之外的，不以任何理性關係為基礎（赫伊津

哈，2017）。當遊戲的文化特質與遊戲主播賴以生存的、功利性的職業

需求結合，勞動過程的情感（emotion）和情動（affection）要素便不可忽

視。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的概念由Hochschild（1983）在其專著《心

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當中提出。Hochschild認為私人生活領域中的情感受

制於某些規則，當按照規則要求改變情感或感受的程度與性質，就是

在進行「情感整飾」。這種規則的來源往往是企業、社會等「情感勞動市

場」（a market for emotional labor）。

與情感相比，情動則來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所闡釋的斯賓諾

莎哲學（Spinoza’s philosophy），以及在此哲學傳統影響下興起的「情動

轉向」（affective turn）。哈特和奈格里（2005, p. 108）指出「與作為精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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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情緒不同，情動既指涉肉體，也指涉精神。像快樂和悲傷這樣的

情緒所揭示的，是整個人體組織中的生命現狀，它既表徵了肉體的某種

狀態，也表徵了思維的某種模式」，他們又從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入手，

認為情動是「解放性」的，它總是直接建構勞動關係。觀念、景象及知

識的生產不僅基於公共性而被組織起來，而且每一種新的觀念和景象還

會激發和開啟新的合作關係（唐正東，2013：28–29）。林磊（2020：75）

特別強調，從哲學意義上看，「affective labor作為一種情動勞動，它實

際上就是一種具有潛在的身體之力和欲望生產的積極的主體性勞動。

與傳統的馬克思意義上的異化的勞動以及如今被學界熱議的情感勞動相

比，affective labor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能夠突破外部結構束縛的身體

抵抗。」從理論價值上來看，這兩種非物質勞動要素幾乎貫穿了遊戲主

播從勞動動機到行為的整個過程，並時常被主播和公會、觀眾建構的關

係所影響。由此，本文聚焦情感研究與網絡直播相適應的兩條勞動理

論進路，一是赫伊津哈（Huizinga）的情感勞動；二是哈特與奈格里的情

動勞動（affective labor）（田林楠，2022）。為方便後續概念區分，本文

將沿用呂鵬（2021）、林磊（2020）等學者對概念的詮釋，將emotional 

labor譯為「情感勞動」，將affective labor譯為「情動勞動」。

值得注意的是，數字化轉型、數字勞動以及平台資本、數字經濟

在當今社會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強。「遊戲主播」這一群體作為「數字經濟

中的勞工組織」，同樣能夠如曹晉和袁諒（2022）等學者所言，在組織勞

工的集體抗爭等諸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也同樣應納入數字勞動的研

究範圍。姚建華和徐偲驌（2021：8）指出，在全球經濟轉型的背景下，

數字勞動過程「更深刻地與審美、創意、情感等大量非物質性要素交融

在一起，以情感勞動為主的數字勞動在生產性活動中的地位越發突

出。」在對中國數字勞動近十年的核心議題總結中，姚建華和張媛媛

（2023）將數字勞動與性別、社會關係和情感緊密聯繫在一起，致力於

揭示出其背後的多重權力關係。在線情感勞動和在線情動勞動本身就

是數字勞動最為重要的兩種形式（呂鵬，2021）。可見，遊戲主播、遊

戲直播亦是當下重要的數字勞動研究對象。研究當中，本文既會關注

在具體情感和情緒上主播受到的外界影響，也會關注其作為遊戲玩家

本身對遊玩的情動，以及這種「生命政治的勞動」是否能突破外在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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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此處的束縛指向直播公會等機構對主播造成的結構性制約，這在

既往研究當中鮮少有體系化、分層化的成果。本文選擇與遊戲主播身

份更契合的「玩工」研究為切入點，結合對直播公會中的遊戲主播的參

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解析具有中國特色（也許具有普遍性）的勞動性

質，進而拓展相關理論內涵並探索可能的多元結論。

文獻綜述

情感勞動、情動勞動與「玩工」

「玩工」的概念最早由愛爾蘭學者庫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提出。

在其最初概念當中即隱含著對「個體情感」的論述。在針對遊戲模塊

（mod）和模塊愛好者（modder）的研究中，Kücklich（2005, p. 2）指出，

數字遊戲在觀念上往往被認為是「休閒」，將模塊視為休閒活動是遊戲

生產商與模塊愛好者之間具有剝削性關係形成的基礎。同時，模塊具

有自願性和非營利性，這種性質會使資本對模塊愛好者的剝削更為隱

匿，形成事實上的勞資關係，並與其他具有生產性的僱傭勞動力一

樣，對自己的產品不具備所有權。曹晉和張楠華（2012：46）在對字幕

工作組的研究中指出，新媒體的眾包式勞動已經解除了僱傭勞動關

係，用「興趣」和「參與的滿足感」最大限度地將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愛好

者組織起來。Johanssen（2018, p. 1215）將Facebook用戶勞動概念化為

「遊戲行為」，認為勞動和遊玩行為在Facebook上並不對立，遊玩行為

使用戶保持了對代言和權力的幻想。文獻提示，在「玩工」的勞動行為

中，應充分考慮情感要素的影響，本文試用情感勞動、情動勞動相關

理論對「玩工」理論框架進行拓展和補足。
Townsend（2008）指出，交互的工作通常涉及情感勞動。許多關於

情感勞動的研究都是在服務業的背景下進行的。同時，Yang和Chen

（2021）系統性地梳理了既往的九篇有關於情感勞動的文獻綜述，整合

了不同國家背景下情感勞動與結果變量之間關係的研究，並提煉出該

概念的跨文化差異，進一步提示了研究田野的重要性。由此，將視角

聚焦在對國內網絡主播的研究上，胡鵬輝和余富強（2019）提出了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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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研究視角，即網絡主播的勞動過程是一種新興的情感勞動方式，

將公會作為研究的變量之一，指出加入直播公會並不會為主播帶來顯

著負面影響，反而能增加其個人成就感，這同樣對本文產生了重要啟

發。與之類似地，呂鵬和畢斯鵬（2022：29）指出，在網絡直播帶貨過

程中，一部分情感資源跳脫出「資本—情緒勞動—情感勞動—資本」

的「情感遞償」循環過程，展現出線上情感勞動的另類形態。肖珺和郭

蘇南（2020）的研究從心理學的角度指出，情緒是一種複雜的軀體和精

神變化模式，包括生理喚醒、感覺、認知過程以及行為反應，這些是

個體知覺到的獨特處境的反應。然而，學者並未詳細闡述情感勞動中

各個要素的互動作用，也未對「自我滿足與自我享受」的最終結果呈現

的具體機制展開分析。事實上，在直播行業中，還存在個體性的、能

夠跳脫出經濟結構制約的情感力量，情動勞動的研究視角正是對上述

研究的補足和延展。

呂鵬（2021）指出，對剝削的批判是情動勞動最為基本的要義。事

實上，對剝削的批判意味著對政治經濟結構的打破和跳脫，岳璐和蔡騏

（2021：134）等對直播粉絲的研究即指出，粉絲在不斷積累的情感勞動

中形成了「數字資本邏輯需要改變」的共同認知，其中一部分粉絲已經

走向自覺對抗直播平台規則、拒絕市場交換邏輯的全面脫嵌。林磊和

馮應謙（2019）的研究更為直接地指出，情動勞動實際上是一種基於人

的生命權力的「欲望」勞動，這種欲望力的流變與生成過程，並不是簡

單的情感或情緒（emotion）在起作用，而是身體對於更加美好、更加幸

福的生命狀態的本能追求。而這些要素正是在遊戲主播勞動中頻繁出

現且發揮重要作用，是構成部分主播勞動主體性的重要環節。再回顧
Huizinga對遊戲媒介的表述—遊戲是一種自願的活動或消遣，在特

定的時空裏進行，遵循自願接受但絕對具有約束力的規則，遊戲自有其

目的，伴有緊張、歡樂的情感，不難發現遊戲的人具有明確不同於「平

常生活」的自我意識，情感是「玩工」理論的關注點，「情動」則是對理論

可能性的延展。因此，由遊戲這一特殊媒介所帶來的情感是「玩工」勞

動中不可忽視的要素，與「玩工」自身情感密切相關的勞動應當被納入

「玩工」理論的關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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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直播中的遊戲玩家及組織控制

有部分研究並不採用「玩工」理論，而是採用了政治經濟批判或技

術批判的視角切入網絡遊戲直播研究，其研究對象同樣為網絡直播中的

遊戲玩家，對本文有較強的參考意義。從勞動動機和行為的視角切

入，在自決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背景的支持下，有學者

研究了土耳其的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 MMORPG）玩家的部分行為特徵，一方面是自

主性行為，如探索遊戲、角色扮演、逃避現實等；另一方面是聯繫性行

為，如社交行為、建構關係、團隊合作等。但土耳其玩家喜歡數值上

的提升，削弱了團隊合作在MMORPG環境中的重要性，玩家年齡的成

熟也削弱了數值提升行為和角色扮演行為的佔比（Dindar & Akbulut, 

2014, p. 234）。在對韓國玩家的研究中，學者指出韓國成年玩家擁有三

種類型的自我發展行為模式：成就導向發展、控制導向發展和關係導向

發展（Doh & Whang, 2014）。這與Yee（2006）提出的「玩工」勞動動機有

著較強的對應關係。國內玩家同樣進行與之相似的探索、升級、社交

行為。例如，在《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中，玩家建構起「名聲」

和「互惠」系統，對不可信任行為和個人進行制裁，實現「資源互惠」、

「技能互惠」和「信息互惠」。玩家們在「娛樂」和「閒聊」中形成了重複互

動，其中有豐富的社交線索、自我揭露和情感交換（王喆，2018：53）。

除此之外，國內玩家較為突出的特點是與遊戲資本產生的各異互

動關係。這種關係可被總結為合作型關係與反抗型關係。在合作型關

係的研究中，有學者以《王者榮耀》為研究對象，指出玩家作為「產消玩

工」參與遊戲內容生產的同時，還作為「你媒體」（you media）參與遊戲

營銷，網絡遊戲的社交性使媒介技術能夠作為中介參與遊戲玩家的社

會交往，社交關係成為了商業遊戲公司與平台公司的稀缺資源（蔡潤

芳，2018：73）。在反抗型關係的研究中，亦有學者在對《我的世界》

（Minecraft）模塊玩家進行研究時特別強調了「玩工」的反抗性行為，認

為隨著模塊製作者為了自身利益不斷抗爭，其「生產者」意味不斷得以

凸顯，但這種反抗往往是局限的，具有較高主體性的「生產者」並非完

全不受束縛，作為勞動平台的《我的世界》仍然牢牢地由資本所有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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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郭建斌、姚健明，2020）。這對本文研究遊戲主播與公會的勞動關

係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不可忽視的是，遊戲作為特殊媒介，既從屬特定行業的運作體

系，也在為遊戲玩家們創造著脫離出既有政治經濟結構的可能性。在

對網絡遊戲《EVE Online》的研究中，Taylor等人（2015）將之展示為一

個玩家積極共同構建的、以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為中心的共享現實的

平台。遊戲「玩工」們創造並接受了一種經濟秩序。無獨有偶，有學者

指出MMORPG類型遊戲通常包含資本主義結構的隱喻和映像，因為

「玩工」和遊戲開發者共同創造的機制和美學經常模仿和反映社會結

構，例如角色類別、手工職業、種族表現、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分

化，包括社會、經濟系統以及玩家和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 

NPC）所處的各種等級制度等（Kristensen & Wilhelmsson, 2017）。有學

者同樣觀察到，玩家不只是在遊戲世界裏機械化地按照遊戲程序的目

標設定升級、打怪，更是在「遊戲社會」裏自由交往、追逐夢想，尋求

一種與現實生活中的瑣碎、壓抑、沉悶等負面感受拉開距離的遊戲化

生存的可能（鄧劍，2020）。

那麼，平台或機構對網絡直播的組織控制如何？例如，有學者關

注到電子競技行業和作為直播從業者的電競職業選手，對其工作流程

和勞動方式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認為他們的薪資勞酬與行業發展狀

況密切相關（Johnson & Woodcock, 2021）。有學者則深度訪談了街頭的

職業歌手主播，關注其薪資制度與計件制的勞動控制（徐林楓、張恒

宇，2019）。亦有學者關注到秀場女主播的「甘願勞動」，尖銳指出在數

字資本主義時代，女主播如同被早期資本家以趕工遊戲引導生產勞動

的工人，其勞動及創意生產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全部都被平台、

公司剝削（周孟傑等，2021）。從勞動力商品化的研究角度切入，有學

者認為經紀公司控制生產工具，進而控制作為「生產要素」的主播。正

是基於此，在直播這一網絡新領域，主播的等級秩序和僱傭勞動化正

在推進（張志華、董欣佳，2018）。亦有學者通過對Twitch社區的研究

指出，遊戲化、同步性、社區、參與、自由操作和共同氛圍等全新的

媒體技術特徵，探索了直播對數字社區媒體授權的可能性（Johnson & 

Woodcock, 2019），也有學者研究直播平台通過技術實現對主播和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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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觀看行為的監控（Partin, 2019）。胡翼青（2020）採用政治經濟學的

視角切入，認為面對作為非人行動者的算法、軟件和平台，人類並非

總能保持其主體性。事實上，對政治經濟關係的研究關注點在於生產

資料、薪資勞酬、分配關係等實在的控制，普遍關注到直播從業者勞

動過程中與平台、經紀機構等產生的剝削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是如何

實現的，也啟發著筆者探究主播與其他中介機構—即公會所產生的

勞資關係。

文獻小結

目前對主播群體的情感勞動和情動勞動研究對象主要為廣義上的

「網絡主播」群體，而較少有對遊戲主播，尤其是公會內遊戲主播的研

究，也忽視了遊戲作為特殊的媒介形式，對主播情感表現和勞動過程

的影響。從勞動行為和動機角度來看，合作與反抗關係事實上存在於

遊戲主播的勞動之中，但其運作受到直播行業的規制和主播身份的雙

重性影響，必然與單純的遊玩行為產生區別。此外，遊玩過程中玩家

能夠產生大量自主性和創造性的行為。作為「玩工」的遊戲主播是否在

進行全新的勞動，其自主性和創造性又是如何被制約和發展的，都是

亟待研究的問題。為探究遊戲媒介對「想像力」和「樂趣」的激發，以及

在這一過程中受公會規制而產生的諸多變化，本文將遊戲主播置於「玩

工」理論視角下進行研究。這一理論框架肯定了情感勞動相關理論的介

入，能夠很好地統攝和響應「情感」、「玩家」和「組織控制」的多重理論

議題。「直播公會」將是本文解析遊戲主播的組織環境，筆者在實踐中

觀察發現，很多遊戲主播受制於直播公會，其與公會建立的關係相較

於直播平台更為密切，公會亦可作為對勞動產生影響的重要變量。

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席勒（Schiller, 2007）將知識勞工的勞動性質按

照「有無工資」和「是否面向市場」的雙重維度進行象限分類，提示著在

不同變量控制下，勞動主體的勞動性質具有較大差異性。既有研究

中，網絡主播勞動的不同性質同樣得到了充分展現。徐林楓和張恒宇

（2019）將薪資制度控制下的主播勞動稱為「人氣遊戲」；胡翼青（2020）

將直播「種草帶貨」概括為「資本複製模式」；林磊和馮應謙（2019）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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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的「眾創」概括為主體性生產的情動勞動；彭婧和伍麟（2022）則將男

主播的情感勞動概括為「性別操演」。這些研究均能提煉出主播勞動某

些共性的、突出的特徵，由此總結其勞動性質。本文參照Schiller

（2007）的分類模式，將核心研究問題確定為：直播公會中遊戲主播的

勞動性質分類研究。

研究方法

本文進行的是基於田野的質性研究，第二作者以平台直播運營的

第三方身份加入到某平台遊戲主播社群中，該遊戲主播社群含遊戲主

播497名成員，均為平台下遊戲主播，其直播領域主要為競技類遊戲、

主機遊戲。自2022年11月開始對社群討論進行為期八個月的觀察，每

天觀察時間平均為六小時，重點關注與情感、勞動、公會等主題相關

的討論。其中，頻繁參與公會相關議題討論的主播共32名，與之持續

溝通後，從中選取平均觀看人數、平均營收數據、遊戲直播領域各不

相同且配合意願較強的主播12名，對其持續進行半結構化訪談，並在

線上或實地考察，深度參與到其直播過程當中，以其語料作為本文研

究論證的基礎。

研究對象的選擇基於作者常年的學術關注、用戶體驗和參與式觀

察。第一，作者近年來關注直播等新媒體傳播中的情感和情緒問題，

肖珺和郭蘇南（2020：5）在對直播帶貨中情緒傳播的研究中首次提煉

「算法情感」的解釋路徑，指出直播帶貨中包含五種類型的情緒傳播，

算法情感既是大數據技術下用系統的方法描述和解決問題的平台策略

機制，也是直播帶貨中推動流量數據和銷售業績的複雜人格特質。第

二，本文第二作者是遊戲玩家，於2022至2024年間曾在某大型直播平

台的相關業務部門工作一年有餘，負責主播以及公會的日常運營工

作。兩位作者在與平台、公會、主播溝通研究設想後，基於研究倫理

和工作保密要求，最終選擇以遊戲主播為研究中心點，通過參與式觀

察和深度訪談揭示他們在直播公會中的勞動性質。

在本文的參與式觀察中，第二作者通過運營身份參與平台對公會管

理規則的商討、公會合作方案和主播引入方案的制定。在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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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3年4月間，分別在深圳、北京、武漢三地與8位公會經紀人深入

交流討論，總結其所經營公會對主播的管控方向和手段。研究發現，

在中國的直播公會運營中，根據運營方式的不同，直播公會一般分為

引入型公會和孵化型公會。引入型公會強調規模效應，公會通過招募

大量主播來獲取平台政策補貼，並作為其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在引

入型公會當中，主播能獲得的資源較少，其成長主要來源於個人努力

獲取的平台流量支持，公會並不會考慮主播的長期發展。相對而言，

孵化型公會則不追求較大的規模，而是嚴格控制主播招募的門檻，更

加關注主播的個人發展，因此單個主播能夠獲取更多的公會內外部資

源，成長速度快。本文所訪談的12名受訪者分別從屬於8個直播公

會，其分類如表一、表二所示。

表一　參與式觀察的直播公會信息

公會編號 公會類型 主要業務領域 公會主播人數

1 引入型 遊戲、秀場直播、電商直播 330

2 孵化型 遊戲、秀場直播 210

3 引入型 遊戲、秀場直播、電商直播、財經直播 270

4 孵化型 遊戲直播 90

5 引入型 遊戲直播 110

6 引入型 遊戲直播 140

7 孵化型 無明確發展方向 50

8 孵化型 遊戲直播 30

表二　12名受訪主播和所屬的公會

公會 
類型

公會 
編碼

主播 
編碼

年齡 直播地點
公會內部

分層 
4 直播數據和內容

引入型

1

B1 30 北京 頭部主播 直播間場均觀看人次約六萬，主要直播
內容為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B9 26 黑龍江 腰部主播 直播間數據不穩定，主要直播內容為近
期熱度較高的遊戲

3 B12 33 黑龍江 長尾主播 直播間數據不穩定，主要直播內容為近
期熱度較高的遊戲

5

B5 22 安徽 長尾主播 直播間數據不穩定，主要直播內容為近
期熱度較高的遊戲

B6 32
水原市
（韓國） 頭部主播 直播間場均觀看人次約七萬，主要直播

內容為遊戲《模擬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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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 
類型

公會 
編碼

主播 
編碼

年齡 直播地點
公會內部

分層 
4 直播數據和內容

引入型 6

B10 30 河北 腰部主播 直播間數據不穩定，主要直播內容為近
期熱度較高的遊戲

B11 32 廣東 頭部主播 直播間場均觀看人次約六萬，主要直播
內容為遊戲《使命召喚》、《往日不再》等

孵化型

2 B4 26 河南 腰部主播 直播間數據不穩定，主要直播內容為近
期熱度較高的遊戲

4

B2 21 河南 頭部主播 直播間場均觀看人次約十萬，主要直播
內容為遊戲《i wanna》

B8 22 四川 長尾主播 直播間數據不穩定，主要直播內容為近
期熱度較高的遊戲

7 B3 36 黑龍江 腰部主播 直播間場均觀看人次約三萬，主要直播
內容為遊戲《古墓麗影》、《荒野大鏢客2》

8 B7 26 吉林 腰部主播 直播間場均觀看人次約二至三萬，主要
直播內容為遊戲《鵝鴨殺》

在表二當中，B1和B9從屬於直播公會1，該公會規模相對較大，

擁有三百多名遊戲主播，公會主營的業務領域也比較廣泛，涵蓋遊戲、

秀場、電商直播等多個領域，與之經營狀況和特徵類似的還有B4所處

的直播公會2以及B12所處的直播公會3。主播B2和B8（從屬直播公會
4）、B5和B6（從屬直播公會5）、B10和B11（從屬直播公會6）所屬的直

播公會則專注於電子遊戲直播這一業務領域，較少有其他方向的投入，

相應地，這些公會往往擁有成熟的主播孵化和培養體系和近百人的主播

規模。主播B3（從屬直播公會7）、B7（從屬直播公會8）所屬的直播公

會經營規模相對較小，處於起步階段，主播規模不超過百人，且基本沒

有線下的主播工作場地，大多數主播線上上簽署合同並開啟直播。這些

公會的業務領域、經營策略、合同條款均有一定的差異，進而對主播與

其的勞動關係、主播自身的勞動過程及主播最終的勞動性質產生影響。

研究發現

遊戲主播與直播公會的勞動關係分類

勞動關係即「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勞動條件）的組合」（王全興，
2017）。學者在針對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討論中，指出應在汲取西方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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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研究有益學術成果的同時，立足於中國勞動體制、勞動關係、勞

動保障和勞工權益的現狀與在地經驗來開展研究（姚建華、徐偲驌，
2021：12）。在中國，直播公會是遊戲主播勞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主

體，公會研究無疑是在地化的問題。回到研究中來看，遊戲主播在直

播過程中作為勞動力，其生產數據一方面來源於自身條件，如軟件、

硬件、外設等；一方面被平台、直播公會等主體所分配或控制，進而

影響了主播營收的分配或分成，和主播在面對公會對勞動介入時採取

的不同態度。由此，不同樣態的勞動關係得以形成。在薪資層面上，

公會佔據主播收入的一定分成比例；在勞動控制層面上，公會掌握著

主播部分的生產資料。本文對遊戲主播生產數據、營收關係受公會控

制的程度進行分層，並結合遊戲主播自身對公會的情感傾向，將勞動

關係分為對抗、中立、合作三大類，其特徵如圖一所示。

圖一　直播公會與遊戲主播的三種勞動控制關係

在中立型關係當中，遊戲主播和直播公會處於法理上存在聯繫，實際

上互不相關的特殊狀態。對抗和衝突並非不存在，而是不影響勞動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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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過程，雙方有意或無意地達成某種默契和共識，維持中立、淡漠的勞 

動關係。在12名訪談對象中，有3名（B1、B9、B12）在話語中體現出中 

立型勞動關係的特徵。綜合社群觀察和訪談結論，筆者將從生產數據、 

營收關係、情感傾向三個方面，將中立型關係的特徵總結如表三所示。

表三　中立型勞動關係

維度 表現

生產資料 遊戲主播擁有對生產資料的自主權。遊戲均來源於自主購買，公會
並不對播出遊戲進行任何要求（B1）
公會不控制主播演出腳本和口播話術，大部分情況下僅作基礎的直
播規範要求（B9、B11）

營收關係 /直播數據 公會對主播無特定資料和營收要求。主播和公會均接受「自負盈虧」
（B9）

主播態度 對行業規則的順從，對營收關係的無奈或淡漠（B9、B11）

對「玩工」理論框架的

回應

貼近「玩工」理論視角下的遮蔽關係，公會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弱化
後，遊戲主播們獲得了更多自主權，而對生產力和產品的佔有被這
種自主性所遮蔽

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公會在主播的勞動過程當中可發揮決定

性的作用，成熟的公會管理體系能夠「工業生產」、「塑造」主播，由

此，主播與公會的第三種關係—合作–依賴型關係隨之誕生。在12

名訪談對象中，有5名（B4、B5、B6、B7、B8）主播在話語中顯著清晰

地展現出與直播公會的合作關係，部分主播甚至依賴於公會完成勞動

過程，其基礎建立在公會對生產數據和營收關係的強控制之上。具體

如表四所示。

表四　合作—依賴型勞動關係

維度 表現

生產資料 對於入手門檻高或硬件要求高等特定類型的遊戲，公會能夠提供體
系化、成熟化的直播教程和資源，並且投入專門人力負責一對一的
主播培訓教育（B6）

營收關係 /直播數據 公會提供的扶持通過對營收關係的強控制來實現，公會對主播的直
播數據提出一定要求，且同時控制營收分成（B7）

主播態度 不採取負向的情感態度，也不會展現出脫離公會的想法，更多地展
現出對公會的支持乃至依賴

對「玩工」理論框架的

回應

貼近「玩工」理論視角下的「替代」關係，公會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是強
大的，但其對主播生產數據和營收關係的控制被主播自願接受，作
為「遊戲化」過程或行業規則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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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公會控制的進一步加強，在對抗型關係當中，遊戲主播和直

播公會成為了對抗的兩端，具有直接或間接的衝突和矛盾。在12名訪

談對象中，有4名（B2、B3、B10、B11）在話語中展現出與公會顯著的

對抗性，在其他訪談對象的話語和社群內遊戲主播討論中亦有關於直

播公會的偏負向情感。對抗型關係的特徵如表五所示。

表五　對抗型勞動關係

維度 表現

生產資料 以建立「線下基地」的方式，為主播提供直播所需的軟硬件，如私人
服務器等。在線下基地中，主播的直播勞動過程均在公會的把控之
下（B10）

營收關係 /直播數據 公會進行對營收關係的強把控，以合同的形式約束主播的營收分成
比，實現對主播薪資的直接控制（B3）
公會通過行業渠道廣泛獲取且壟斷帶貨、廣告等營收商單，直接控
制主播營收渠道，間接影響主播行業聲譽（B5）

主播態度 被動接受營收關係的同時，不甘於被公會控制生產數據和勞動進
程，對公會採取對抗性的情感傾向

對「玩工」理論框架的

回應

對「玩工」理論框架的延展，代表著「玩工」的反抗性行為，其「生產
者」意味得以凸顯（郭建斌、姚健明，2020）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秀場直播或戶外直播等傳統的直播形式，

電子遊戲直播更依賴於遊戲設備、攻略探究、操作技巧等具有一定獲

取和理解門檻的生產數據，這也使得電子遊戲成為上述三種關係共同

擁有的、不可忽視的媒介基礎。既有研究中，學者明確指出，忽略了

「勞動」範式而進行的傳播遊戲研究，極易受到「遊戲」迷思影響，而迷

失了對「遊戲」本質的把握，轉向一種超然的學者姿態，這樣的研究也

必然是在管中窺豹且先天不足的（胡騫、吳鼎銘，2020：88）。事實

上，要討論遊戲主播的特殊性，以及遊戲主播和「玩工」理論的結合

點，絕不可忽視作為勞動過程中媒介要素的電子遊戲，這也將是接下

來對情感和情動勞動討論的聚焦點。因此，將情感勞動相關理論和「玩

工」理論相結合，方可避免空談理論而脫離勞動實踐的盲目性，凸顯遊

戲這一媒介在勞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和對主播勞動動機的影響。一

方面，應探索作為直播的「遊戲過程」對主播的影響，主播將直播亦視

為遊戲，變成直播的「玩工」付出情感勞動，生產情緒。另一方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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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主播作為遊戲玩家對遊玩行為的情動，即他們對「遊戲」這一媒介形

式的深刻認知和對「數字勞動」這一行為的理解。

作為「遊戲主播」的情感勞動過程

在秀場直播等相對傳統的直播形式中，情感勞動是常見的被討論的

內容。例如，董晨宇等（2021：137）指出直播平台通過親密度、禮物和
PK賽等技術配置，鼓勵主播與觀眾之間建立一種高度商品化、性別化

的親密關係；公會則在職業培訓中將這種親密關係進一步具體化為「招

待」與「推拉」兩種策略方式。肖珺和郭蘇南（2020）採用「情緒傳播」的

概念描述在直播帶貨中個體或群體間情緒的表達、感染與分享。由此

可見，學界的論述傾向於將情感和情緒作為直播過程中輸出的某種「策

略」或「商品」，在遊戲直播中，作為表演策略的情感勞動同樣存在，且

勞動形式已經相對成熟。在12名訪談對象中，有6位主播展現出了情

感勞動的特質，且均對自身輸出的具體情緒有一定的認知和表達。這

種輸出或以「人設」的形式展現給觀眾，或以特定腳本或話術的形式在

開播前就已準備好。相較於傳統的秀場或帶貨直播，遊戲選擇同樣也

成為情感勞動的重要載體，勞動的過程是在玩遊戲，也是在玩「被遊戲

化的直播」，異化和不穩定性成為遊戲主播情感勞動的核心特徵。

I. 情感演出：異化的情感勞動過程

正如Brock和 Johnson（2022）在對《黑暗之魂》（Dark Souls）等遊戲

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電子遊戲已經成為理解當代消費模式的重要研究

場域。遊戲的消費者通過設計和製造產品來個性化他們的生產活動。

不同類型的電子遊戲內容也影響著遊戲主播的情感勞動，通過探索、

熟悉遊戲內容，進而設定直播的流程腳本，制定播出過程中的對話技

巧，生產個性化的情緒。訪談對象B12詳細地講述了自己在三年多的

直播從業歷程中嘗試過的多種「人設」，對他而言，進行情感的輸出並

不是難以做到的事情，甚至可以從容地扮演不同的角色以滿足多元化

的遊戲觀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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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直播並不是一個僵化的東西，我們和秀場戶外的女主播不

同，遊戲直播是能夠經常更換內容的，今天你是一個玩FPS遊戲 5

很牛逼的大佬，明天你就可以是一個《黑暗之魂》6中受苦的新人。

在《使命召喚》7激烈的戰場上，你就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兵，你要

展現出所有的激情，帶入到那個角色裏面，去喊叫去衝鋒，帶動

觀眾的視聽體驗。在無數次死在關底BOSS前的高難度遊戲裏，你

就要展現出或者憤怒或者無奈的情緒。

我經常使用的一個直播技巧就是砸鍵盤，甚至為了表演，我可以

砸壞一個鍵盤，再換一個。直播間的觀眾會說你暴躁老哥，在你

面紅耳赤的時候刷大量的禮物，但是只有當關閉攝像頭下播的那

一瞬間，你才會感覺真正做回了自己，而不是一個演員。

從這些話語中不難看出，電子遊戲的創造性也不斷激發著主播的

創造性。直播腳本的準備讓情緒的輸出變成了演出，恰到好處插入的

直播話術調動著直播間內觀眾的情緒，隨著遊戲畫面和場景的變換，

直播變成了一種後現代的奇觀：

《使命召喚：先鋒》有一個特別刺激的關卡，就是阿拉曼戰役。玩

家角色開頭就在荒野上展開遭遇戰，在直播進行到5分鐘左右的

時候，基本戰鬥的第一炮就打響了，這時我會在背景中加入衝鋒

號，配上電視劇《亮劍》的音樂，然後大喊一聲「榜一榜二 8大哥，

火力掩護，直播間的其他兄弟，跟我衝，殺鬼子！」一般情況下，

他們就會刷很多「666」給我回應。（B6）

荒誕的正在於此—電子遊戲通過強大的建模引擎和場景效果還

原了人類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戰爭，遊戲主播通過精心創作的直播腳

本，適時地調動直播間觀眾的情緒，將「榜一榜二」代入到遊戲內的角

色，無形中刺激觀眾的消費欲。在這個過程中，抗日戰爭、阿拉曼戰

役、直播間觀眾、背景音樂和音效等毫無關聯的要素相互雜糅，真實

和虛擬的邊界不斷模糊，卻擁有一個統一的目的—生產憤怒或激情

的情緒；將情緒通過既定的流程輸出給觀眾，成為遊戲主播情感勞動

的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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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一核心目標的實現並非唾手可得，需要主播付出大量設

計、測試、排練的時間和物質成本。對主播而言，這也意味著對遊戲

自身樂趣的剝奪。有採訪對象坦言，自己做休閒類遊戲的直播，卻感

受不到任何休閒，甚至市面上有了新的遊戲也不會感到興奮：「直播是

工作，遊戲是生活，現在只有工作，沒有生活。我也想偶爾獎勵自己

生活一下，結果一想到遊戲，腦子裏全是直播時候該說甚麼話，扮甚

麼醜，連生活的熱情都沒有了。」（B2）也有主播與之產生共鳴，認為

在數天甚至數周內不斷為了直播研究同一款遊戲，輸出虛假的情緒，

已經影響了自己正常的情緒表達。「下播之後整個人都是空虛的，要說

高興難過都沒有了，就是單純的演累了。」（B11）

由此可見，依托於直播腳本實現的情感勞動使遊戲主播面臨著後

現代意義上的主體性危機，這與Hochschild（1983）的論述基本一致，

即服務性工作需要將情感整飾和展演作為就業條件，情感勞動會導致

勞動者與自己的真實感受相疏離或異化（田林楠，2021）。於是，遊戲

不再是遊戲，主播可以創造一個虛構的背景，架空遊戲本身的設計；

直播也不再是直播，在腳本的統攝下，直播的實時性被弱化甚至消

除，重複的內容、關卡讓直播間成為劇場，直播成為了定時演出。對

於遊戲主播而言，在情感勞動的前期準備中，被異化的不僅是勞動過

程，更包括其自身作為遊戲玩家的身份。

II. 數據和交際：遊戲化的情感勞動過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遊戲本身樂趣和玩家身份的喪失，卻以另一

種「遊戲化」的方式展現在直播進程中，影響著勞動的穩定性。徐林楓

和張恒宇（2019）認為主播為了在競爭激烈的網絡直播大潮中獲得足夠

的收入，將命運寄托在努力地自我剝削之上。對於遊戲主播而言，生

存不僅是流程化的情緒生產的最終目標，也是影響情緒生產的不穩定

因素之一，這種不穩定性往往以遊戲化的情感勞動形式呈現。

首先，直播是數據變動的過程。在直播時，由直播平台提供的軟

件可以實時顯示在線的觀眾數據，在主播完成單場直播後，也會在關

閉接口給出本場直播的數據總結和觀眾變化曲線（即「進人曲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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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和公會而言，平台的推薦算法是「黑箱」，只能在不斷摸索和試錯

中找到推流相對理想的直播腳本。然而，這個過程對主播來說是遊戲

化的。例如，在直播間在線人數驟降後，作為新人主播的B8便在公會

指引下直接關閉直播，將情緒盡數收回。而當直播間有「老闆」贈送大

額禮物時，大量圍觀者湧入直播間時，腳本中的所有情緒都會被誇張

的驚歎和感激所取代。下播後，進人曲線的變動可以讓她精確地找到

「進人高光點」，從而加強在特定時刻的情緒設計。觀眾對她而言不再

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而是數據遊戲中的一條曲線，或一個數字，直

播變成了「玩」數據。

其次，直播是交際的過程。部分主播將直播變成了互動遊戲。按

照既定的直播腳本輸出內容難以規避意外情況的出現。B1便描述了直

播間互動「失控」後的混亂場景：

在直播《底特律：變人》的時候，幾個觀眾非要說這是電影，說

我是「錄播狗」，這讓我非常的惱火。你有腳本要唸的時候，劇透

和辱罵就是非常搞心態的東西，你一旦著急了，他們就會更瘋狂

地在直播間搗亂。我當時就逆反了，今天就算不播也要跟你們玩

玩。我故意跟他們強嘴，他們好像也急了，直播間吵得很厲害，

維護我的和駡我的吵成一團，但那次其實數據特別高。之後，我

就在腳本裏故意設計引戰的話題，比如遊戲裏做選項的時候，你

一定要給選某個選項的人扣帽子。

從這段描述中，可以窺見觀眾的質疑干擾了直播腳本的運作，主

播反而將其作為互動的遊戲，蓄意地、不斷地給予積極的回饋，讓遊

戲得以進行。這種遊戲化的進程又形成了新的直播腳本，主播將「失

控」也變成了一種演出策略，隨機產生的「惱怒」也可被作為提升人氣的

手段，一切隨機產生的情緒都可以被利用、被拆解和重構。儘管主播

產生了煩惱和痛苦，這種負面的情緒和認知很快就被專業的情緒生產

機構模板化，以提供給其他主播使用。

主播對自身的困境有著清楚的認知。他們了解「直播的根本目的是

賺錢，在行業有立足之地，不被擠佔和淘汰。」（B7）理想狀況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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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直播腳本順利輸出情緒，完成直播，就自然會獲得相應的薪資勞

酬。而從現實角度來看，無論實時性如何被削弱，直播在客觀角度上

必然產生實時互動，必然是一個變動的過程，具有不確定性的特徵，

這便是遊戲主播在情感勞動中面臨的本質矛盾之一。為了盡可能地規

避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情感勞動的過程也終於被遊戲化，主播成為

了電子遊戲中不斷過關斬將的主角，為了維繫情緒產出的穩定性，不

斷提升「數據」和「能力」，最終喪失本我的情緒表露，一切都將成為直

播的組件，一切都是工業化流程中精密運轉的齒輪。

然而，田林楠（2021）也指出，如果僅僅以情感勞動的視角對情緒

的輸出和展演進行拆解，則無疑忽視了情感對個體行動和社會進程的

能動力量，以及獨立於或先於主體意識的自發性情感行動，而這正是
Hochschild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情感社會學家後，情感社會學的理論困境

所在。當電子遊戲成為媒介載體，勞動能否跳脫出被動、機械、主體

性被剝奪的研究視角，則需以情動勞動的視角進一步探索。

作為「遊戲玩家」的情動勞動過程

上文所論述的情感勞動的矛盾，是建立在主播生存需求之上的，

對情感勞動進行的討論仍無法脫離Hochschild在理論提出之初所強調的

「展演」和「異化」。然而，在採訪過程中，仍有一批主播展現出了完全

不同的勞動形式。從個人情況來看，這批主播或擁有穩定且高黏性的

粉絲群體，有一定的營收基礎（B1、B9），或因為非全職（B10）等原

因，他們並不將在行業中生存下去作為自身的第一需求。當這一基礎

不成立，全新的勞動過程便得以形成—這種勞動仍擁有主播基本的

職業特徵和一定情感勞動的表現，但卻更體現出遊戲主播雙重身份中

作為「玩家」的一側。從動機上來看，這種勞動更貼近於林磊和馮應謙

（2019）等對「情動」的描述—情動勞動實際上指向的是一種身體出於

追求更好的生命狀態的目的所產生的一種活動形式，其所帶來的是勞

動者自身生命狀態的愉悅，恰恰是具有創造性、自主性的。在遊戲主

播的情動勞動中，遊戲或作為連接其人際關係的媒介，或作為藝術性

表達的載體，成為情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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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人際關係情動：在線到線下的發展

誠如林磊和馮應謙（2019）所言，以知識分享和情感認同為交換條

件的非物質勞動背後，關涉著人與人之間密切的行為聯繫，而情動則

是這種密切聯繫之下的產物。在電子遊戲中，虛擬與現實的身份相互

交織，情感似乎也被這種超真實性所遮蔽，直到遊戲主播願意坦誠地

面對自身的情感，並毫無保留、不加修飾地將其傾注在勞動過程中，

令人動容的社交關係就此形成。對訪談對象B7而言，從未有一款遊戲

能夠像《鵝鴨殺》（Goose Goose Duck）9一樣，讓他認識到在直播行業中

仍存在赤誠而珍貴的人際關係，這種關係甚至向線下延展。
2023的年初對B7而言並不順利，在《鵝鴨殺》這款遊戲上，公會和

個人都傾注了大量精力，連線團隊也在穩固的上升期，卻從各個渠道

傳來遊戲即將禁播的消息。這一消息很快被證實，一夜之間，作為行

業頭部的B7和他帶領的主播團隊便失去了發展的方向。2022年12月初

建立的新團隊決定，在2023年2月1日，為直播間的所有觀眾獻上一場

「告別直播」。那場直播是B7向公會和平台申請多次才得以實現的，希

望能為這款遊戲的直播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於是，直播間的上萬名

觀眾看到的是14名團隊成員站在遊戲內的舞台上依次發言，講述自己

對遊戲和團隊的情感。B7作為團隊的組織者和「老大哥」，一直保持著

沉默，聽著一位女性團隊成員的真情表露：

在接觸《鵝鴨殺》之前，我確實想不到能認識到這麼多朋友，我一

直是個很自閉的人，謝謝你們給我帶來的所有快樂，今天是這個

遊戲的最後一天，我希望我們的快樂能夠像第一天一樣……

B7了解團隊成員的性格和背景，對較為感性的成員來說，只需要

聽到背景音樂中的哽咽，便已知道她說不下去了。B7：「強忍著心中的

難過也要把直播現場撐起來」，他清了清嗓子，切斷了成員的麥克風，

維持著平時的人設，一如往日地主持著遊戲的討論環節：「好了，下一

個，到誰發言了？」然而，話語中的顫抖卻無法抑制。直到所有或悲傷

或不捨的團隊成員發言完畢，B7才在屏幕後點燃了一支煙，開始帶領

所有的成員和直播間觀眾回顧兩個月的遊戲歷程中創造的回憶。一開

始，只是個人的回憶和講述，很快，團隊成員便加入了「報菜名」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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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所有曾經帶給觀眾快樂的場景被盡數展現，直到所有成員全部

打開了麥克風，情不自禁地跟隨著他們的團隊領袖一起呼喊著。在這

種喧鬧中，直播間的評論也在不斷給予著真切的情感關懷和回應—

「我的天，真的都哭了」、「感謝你們曾經帶來的快樂」、「謝謝你們。」

在B7關閉直播間的瞬間，遊戲中虛擬的家禽形象們消失在觀眾的

視野中，喧鬧也重新回歸寂靜，他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情感，轉頭對

公會負責人說：「這個團隊我要一直做下去，就算鵝鴨殺不能播了，我

也要帶著他們做別的遊戲。」緊接著，團隊的所有成員約好了線下相見

的行程，借助遊戲組織和發展的人際關係仍在現實中不斷延展。事實

上，在結束訪談後，B7帶領的團隊已經完成了線下的會面，並用真人

出鏡直播的方式將幕後的「遊戲內的勾心鬥角」徹底消解，取而代之的

是對自我的坦誠。
B7的案例生動地詮釋了遊戲主播情動勞動的特徵。首先，人與人

之間的密切關係成為情動的來源之一，且在情動的推動下向更深層的

關係發展。其次，電子遊戲在這一過程中發揮的重要媒介作用，一方

面提供了交流的場所，一方面通過社交推理的玩法深化人際關係，最

終讓情感勞動不斷聚合，向整體性的情動轉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勞動動機的根本性改變，情緒的輸出不再依賴於特定機制，而是藉由

內心真誠地展現。相比於不穩定的情感勞動，情動勞動幾乎不受外部

因素影響，並且展示出了強大的轉化能力—遊戲主播以自身的情動

帶動直播間觀眾的情動，形成勞動的共創。

II. 遊戲情動：生命欲望的勞動

當把視角從外部轉向主播的內心，情動勞動的特徵就變得更加明

顯：如果說借助人際關係形成的情動勞動是情緒的互換和交流，是源

於社交的正回饋；那麼源於內心的情動則是對遊戲主播雙重身份性最

強烈的展現。它向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也為「玩工」研究帶來了全

新的理論視角。這種行動提示我們，生存的需求基礎被弱化時，主播

擁有了跳脫出經濟關係的束縛，展現生命原始欲望的可能性，它始於

電子遊戲帶來的遊玩欲望，發展於主播在直播間內玩遊戲並供給直播

內容的過程，最終落腳於對玩家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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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遊戲主播而言，能獲得遊戲的首發直播資格代表著一種榮譽。

在《艾爾登法環》（Elden Ring）發售時，作為系列遊戲的忠誠粉絲，B5

一直在向平台工作人員和公會負責人申請提前試玩的資格。2022年2

月25日，B5拿到了遊戲的啟動碼，急切地打開了直播推流軟件，「數

著秒」等待遊戲的下載和解鎖。隨著下載進度條到達100%，漫長的遊

玩和直播便拉開序幕。彼時的他仍不知道「榮膺TGA2022年度遊戲的

艾爾登法環蘊含著何等的魅力」（B5），只是忘我地投入到遊戲當中，

探索、升級、砍殺，當高難度的BOSS在光芒中化為灰燼，他激動地跳

躍起來，手柄摔在地上的巨響刺激著觀眾的耳膜；當NPC在旅途中意

外身故，他也安靜地站在屍骨前，直播間的畫面隨之定格；當直播間

的觀眾對遊戲「出言不遜」，他會立刻予以反駁，甚至叫駡，隨即因違

規被短暫地封禁。這樣的情動能夠持續數個小時，直到精力徹底疲

倦，B5才會不捨地放下手柄，對直播間的觀眾說一句「恥辱下播，明

天再戰。」歷經近一百個小時的奮戰後，他終於修復了遊戲中破碎的律

法，迎來了晦澀難懂的結局。如果將這些直播片段接續起來，觀眾會

發現除了無法親身感受遊戲操作和回饋外，這樣的體驗與自身遊玩毫

無二致。甚至在主播的情緒波動時，他們也跟隨著刷起彈幕，留下評

論，儘管這些互動轉瞬即逝，情緒的表達已然成為群體性的創造過程。

部分主播的情動則表現出「攻擊性」姿態。B3毫不避諱「遊戲鄙視

鏈」的存在，認為遊戲的品味必然存在高下之分，且總是以「站在鏈條

頂端」的姿態面對著同行和直播間的觀眾。他直言：「做直播這些年

了，我也想開了，說實話就是自己愛玩甚麼玩甚麼，你首先是個主機

遊戲玩家，然後才是個主播，你自己都玩不進去的遊戲就別想播好

了。播垃圾賺快錢的這幫主播我真的看不上。」這些攻擊性的表達時常

會在直播間出現，引發觀眾的不滿。B3並不在乎，他固執地選擇著自

己感興趣的領域—開放世界遊戲。在這些遊戲當中，他最愛的是

《荒野大鏢客：救贖2》（Red Dead Redemption 2），儘管平時B3喜歡在

直播間講笑話、扯皮，但當遊戲主角阿瑟在夕陽餘輝中走向命運註定

的結局時，B3默默地關閉了攝像頭。「沒有人不會為之感動，但我不想

搞得太煽情，我一般跟觀眾說去抽根煙。」對遊戲本身品質的評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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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了主播勞動的一環，遊戲成為了主播建構身份認同，維繫自身情

動的媒介。這也提示，不同的遊戲類型亦有可能影響主播的勞動過程。

這樣的勞動狀態非常符合「心流」的狀態：人們在從事自己喜愛的

工作時可能會經歷一種獨特的體驗，它常使人廢寢忘食，不計回報地

全身心投入工作，並且樂在其中，而人在具有這種體驗的活動中常常

會爆發出驚人的創造力（鄧鵬，2006）。對遊戲的熱愛讓主播能主動或

被動地忽視所有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剝削和異化，儘管客觀上仍被禁

錮於經濟關係當中，主觀上卻喚回了極易在這一體系中喪失的主體

性。這是對哈特和奈格里論述的有力回應：勞動簡單地顯現為行動的

力量，既是單一的，又是普適的：單一是因為勞動已成為民眾的智力

和身體的專有領域；普適是因為民眾在從虛擬到可能的運動中所表達

的欲望經常構成為一種共同的事物（呂鵬，2021：72）。在情動勞動

中，主播不再談及策略、腳本、展演等機械化的概念，也不再將勞動

過程遊戲化。電子遊戲發揮著最積極的作用，讓他們能夠毫無保留地

與人溝通，與自我溝通，將內心最真誠熾熱的情感向陌生的主體傾

吐。他們無視今天的在線人數或明天的薪資勞酬，只關心遊戲的藝術

性和魅力能否傳達給觀眾，能否讓自己的心靈得到滿足。在這樣的帶

動下，公共空間成為了情緒的聚集地，自然地拒絕了一切非情感的因

素、無視了一切不和諧的聲音，形成了集體性的欲望和情動。

結論

從網絡直播的行業視角來看，遊戲主播和其所隸屬的直播公會構

成了勞動過程中不同的權力主體。根據公會對生產數據和數據營收控

制程度的不同，主播的勞動行為和勞動自主性也隨之產生變化，形成

對抗型關係、中立型關係和合作–依賴型關係。與此同時，在遊戲主播

的勞動當中，情感要素與遊戲媒介本身密切相關。一方面，作為直播

的「遊戲過程」對主播產生影響，主播將直播亦視為遊戲，變成直播的

「玩工」付出情感勞動，生產情緒。這是異化的、不穩定的情感勞動，

是將自身變為「玩工」的過程。另一方面，電子遊戲媒介本身對主播產

生影響，這是主播作為遊戲玩家對遊玩行為的情動，是「潛在的身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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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欲望生產」，在遊戲主播的情動勞動中，遊戲或作為連接其人際關

係的媒介，或作為藝術性表達的載體，成為情動的根源。綜上，公會

主播產生了模仿、公會依賴、生存、欲望、公會介入、對抗等六種勞

動性質，這些勞動性質以情感和情動為主要區分，按照直播公會對勞

動的控制程度由弱到強產生分野，如表六所示。

表六　直播公會遊戲主播的勞動性質分類 

基於行業生存的勞動 

（情感勞動）

基於遊戲欲望的勞動 

（情動勞動）

中立型關係（強弱制） 模仿型勞動：茫然前行 欲望型勞動：源於熱愛

合作／依賴型關係（強控制） 公會依賴型勞動：服從恐懼 公會介入型勞動：各取所需

對抗型關係（強控制） 生存型勞助：陷入怪圈 反抗型勞動：變革姿想

勞動性質的產生是動態的過程，主播的勞動動機、勞動行為在很

多情況下並非內生性的，外部因素如公會管理、平台政策、家庭境況

等的變動隨時會影響上述兩種要素。因此，表六呈現的勞動性質劃分

並非彼此獨立、邊界清晰，而是互有重迭，動態變化的。同一個主播

可能前後屬不同的勞動性質（B3），有時甚至會在情感–情動坐標軸的

兩端跳躍。本文所揭示的實質上是在某個時間節點上，主播展現出的

特徵突出的、靜態的勞動性質，並生成六類勞動性質。

其一，情感勞動–模仿型。進行模仿型勞動的重要前提，是公會

出於運營策略或發展需求而不再對主播進行強制控制，也不再介入主

播的勞動過程。這種管理的缺位往往會引發主播的不滿和疑惑，主播

不認同自身的公會身份，但因各方面原因擱置了退會的流程，或因從

業不受影響等原因保持公會主播身份。公會和主播實際上成為了分割

的主體（B12）。在公會的角色被淡化之後，主播可以單純地為了自身的

生存需求負責，但同樣因生產資料的缺乏，情感勞動的策略和展演只

能通過不斷模仿其他主播來進行，由此形成模仿型勞動。

其二，情感勞動–公會依賴型。在公會依賴型勞動中，公會深度

介入主播的勞動過程，並要求主播服從既定的內容模式，為主播編排

直播內容，策劃情感勞動的生產流程；主播依賴於公會提供內容扶

持，將自身勞動過程與公會發展需求綁定。本質上是公會強控制下情

感勞動的徹底異化。由於公會對生產數據、營收和直播數據的完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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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勞動的主動權完全從主播轉移到了公會（B8）。主播為滿足生存需

求進行情感勞動，這種生存需求與公會利益一致，此種勞動性質已經

與直播的具體內容無關，遊戲所傳達的情緒和主播所傳達的情緒是精

心設計過的，遊戲只是展演的載體。

其三，情感勞動–生存型。在生存型勞動中，公會與主播產生正

面衝突，或有後台矛盾；主播不認同自身的公會身份，且不願保持該

身份；但受限於合同或其他規制，只能通過模仿或原創某種情感勞動

的特定模式，在與公會的衝突中謀求生存（B2）。這種勞動性質無疑是

對公會強控制的反抗，只是反抗並非對等。公會只需要重新招募一名

「演員」，充分利用市場的流動性，便可繼續工業化的內容輸出，而主

播卻要在完全自主生產的情況下「開荒」。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腳本化

的內容，進行已被市場驗證有效的情感勞動是最穩妥的生存策略。

其四，情動勞動–欲望型。欲望型勞動事實上是完全屬主播個人

的勞動，是主體性和情動的最佳展現。在這種勞動中，主播供給的主

要內容來源為自身的遊玩和展示欲望。主播會認真研究與遊戲相關的

專業知識（B1）。甚至在遊戲被禁止直播後，仍會出於對遊戲的熱愛，

通過特殊手段完成直播（B9）。當公會的影響被絕對淡化，趨近於無

時，公會主播的勞動性質與非公會主播已毫無差別，對欲望型勞動的

主播來說，熱愛比專業更重要。

其五，情動勞動–公會介入型。在這種勞動性質中，公會雖然介

入主播的勞動過程，但主要提供邊緣化的扶持和發展建議，如審核與

流量資源，並不強制干涉直播內容的自由選擇；主播也不依賴於公會

提供內容扶持，而是更注重公會的功能性，甚至對公會產生一定認同

感。主播和公會達成了內容發展方向上的共識，公會提供特定生產數

據供主播自由創作，主播擁有一定的勞動自主權（B4）。主播和公會處

於各取所需，各自發展的狀態。

其六，情動勞動–反抗型。採取反抗型勞動的主播進行自我證明

式的直播，主播強烈地呼喚著自身的主體性以對抗異化。難能可貴的

是，這種對抗並非尖銳地與公會負責人爭執，也並非直接地通過法律

或平台調和解決矛盾，而是一種緩和的、蘊含生命力量的、徹底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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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抗。在這種勞動中，主播對生存需求的無視直接架空了公會控制

的根源（B3），主播不斷通過情動帶動新的遊戲內容供給，帶動公會中

其他底層主播的遊戲欲望和反抗，破壞公會原有的內容佈局思路。這

是一種「變革者」的姿態，也是情動勞動意涵的完全展現。

圖二　直播公會中遊戲主播的勞動性質框架

如圖二所示，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探索了中國大陸直播公會類型在

遊戲主播情感、情動勞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此影響下遊戲主播產

生的勞動性質分類。

其一，直播公會對遊戲主播的組織控制行為中存在明顯的中介權力

現象。Zhang和Tong（2024, pp. 14–15）指出「中介權力」（intermediary 

power）是在平台經濟活動中，各主體在連接、協調各方關係並促使交易

達成過程中所擁有的能力和影響力。Zhang和Tong的研究聚焦MCN，

認為作為中介化組織的MCN通過對「專業內容」的掌控來控制主播的人

際關係，塑造主播的職業發展，綁定其經濟利益，營造主播職業的「專

業性」，從而實現與平台的中介權力爭奪。本文研究有兩點拓展：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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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播公會組織控制的基本類型，即引入型和孵化型等兩類；揭示中介

化組織類型會形成差異性的控制強度，控制權力的大小會顯著影響遊戲

主播的情感勞動行為。

其二，遊戲主播對直播公會控制的調適和反抗。在引入型公會

中，主播大多不會受到強烈的控制，更多地擁有勞動生產過程上的自

主權，對主播的控制往往僅限於合同約束，限制其為其他競爭對手服

務。也因此，主播擁有了更多自發進行情動勞動的機會，從而凸顯其

「玩家」的主體性。在孵化型公會中，公會往往會基於對直播平台內容

分發和審核機制的了解形成既定的運營模式，公會以課程或者任務的

形式，嚴格控制主播的內容生產。由於電子遊戲的內容有較強的固定

性，孵化遊戲主播的流程也會更加成熟和體系化。普通的主播勞動自

主權幾乎被完全限制。由此，主播的職業化程度快速提升，作為「玩

家」的主體性則不斷弱化。然而，在遊戲情動的作用下，極少數主播能

通過罷播等反抗性手段形成對組織控制的抗衡。

其三，直播公會中遊戲主播的勞動性質既有靜態差異，也有動態

重疊。主播的人格特質融於勞動中，這使得情感勞動、情動勞動的邊

界是模糊的，其概念亦非完全對立。只是主播在面對這一職業選擇時

的側重方向不同，所展現出的勞動形式和樣態也不同。事實上，正如

圖二所展現的，勞動性質的產生是動態的過程，主播的勞動動機、勞

動行為很多情況下並非內生性的，外部因素如公會策略、平台政策、

家庭境況等的變動隨時會影響上述兩種要素。這就決定了本文所發現

的勞動性質存在互有重迭，動態變化的可能性。同一個主播可能前後

屬於不同的勞動性質，有時甚至會在情感–情動坐標軸的兩端跳躍。

在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是遊戲媒介的強大作用。也正是基於遊戲

的特質和遊戲主播身份雙重性的存在，本文對「玩工」理論進行了延展

和響應：「玩工」概念實質上強調的是「遊戲性過程」對勞動本身的影

響，而這種影響可被概括為以「遊戲性過程」對勞動行為的「代替」和「遮

蔽」。本文重點關注的是「代替」這一勞工主體行為，勞工客觀上完成了

數字勞動生產，但其自覺以「遊戲」的名義取代了這一過程，將自身變

為「玩工」。與此同時，藉由遊戲帶來的人際關係，和對玩家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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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動勞動視角提供了跳脫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可能性—即肯定個

體的欲望和由其帶來的自主性，肯定情動之下群體性的、生命政治的

勞動。由此，遊戲主播便被納入了「玩工」的研究視野之下，且提示著

這一身份蘊含著的強大生命力。

本文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一是，基於研究方法的選擇，對遊戲主

播語料和行為的收集更偏向於靜態的描述，而事實上，主播的勞動是

動態的過程，公會對勞動的控制、情感和情動勞動的選擇都是變量。

二是，本文是以主播為中心的研究，關於平台方內部的相關細節則難

以呈現，而平台是中介組織的背後力量，也是中介化權力爭奪中不可

忽視的要素。三是，我們在研究中亦發現遊戲類型同樣可能影響主播

的勞動性質，例如主機遊戲主播的「鄙視鏈」和「優越感」，但本文未有

展開。此外，不論是Hochschild的情感勞動理論，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

情動勞動理論，均關注到了情感的性別差異。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與美

國女性主義本身就是哈特與奈格里的重要理論資源（田林楠，2021）。

將視角回到網絡直播研究中，也有較多學者敏銳地捕捉到了網絡直播

當中的性別差異，尤其是在性別表演策略和能獲取的資源收益方面。

性別與直播公會中遊戲主播勞動的相關性亦是後續研究可關注的視

角。我們未來的研究願景將關注直播公會權力系統的運作機制，揭示

資本結構、技術、性別、遊戲類型、社會文化等多元影響因素對遊戲

主播數字勞動的深刻影響。

註釋

1 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遊戲出版工作委員會（2023年7月27日）。《2023年
1–6月中國遊戲產業報告》，取自遊戲產業網，http://new.cgigc.com.cn/details.

html?id=08db8e52-b8e5-44d6-8b66-24369f9bef13&tp=report。
2 蘇瑞淇（2023年4月16日）。〈正視電子競技產業的價值〉。取自《經濟日

報》，http://paper.ce.cn/pc/content/202304/16/content_272606.html。
3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國家統計局辦公室
（2024年7月25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 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 

國家統計局辦公室關於發佈生物工程技術人員等職業資訊的通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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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rcrs_4225/jnrc/202407/

t20240731_523268.html。
4 此處是基於遊戲直播公會行業規則、平台規則等綜合判斷對遊戲主播的分
級，由主播近一個月的場均觀看人次確定，頭部主播場均觀看人次5萬人
以上，腰部主播場均觀看人次1至5萬人，長尾主播場均觀看人次1萬人
以下。

5 FPS遊戲：First-person shooting game，即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6 《黑暗之魂》（Dark Souls）：一款由日本電子遊戲公司From Software製作的

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7 《使命召喚》（Call of Duty）：一款由動視公司（Activision, Inc.）發行的第一
人稱射擊遊戲系列作品。

8 榜一榜二：直播過程中，觀眾送禮金額數量以排行榜形式呈現在直播間，
榜一榜二即為送禮金額排行前兩名的觀眾。

9 《鵝鴨殺》：由Gaggle Studios開發的社交推理遊戲，玩家扮演的角色主要
分爲鵝、鴨子和中立角色，以家禽類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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